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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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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４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通过。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保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山东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事项

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龙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

１

，

５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３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请综合

授信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提案的内容详见如下媒体：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号，会议议案第一项至第三项）；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

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７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５

）会上若有股东发言，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７

：

３０

前，将发言提纲提交公司证券法规

部。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证券法规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２２７５００７

传真：

０５３６－２２７０６７７

邮政编码：

２６１１００

联系人：马立臣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签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６７７

”。

２．

投票简称：“海龙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海龙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

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龙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

寒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

，

５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寒

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

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规部

联系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

邮政编码：

２６１１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２２７５００７

传 真：

０５３６－２２７０６７７

联 系 人：马立臣

２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

的相关文件。

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投票的指示具体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龙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

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

，

５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３

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建

设银行寒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1-030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

会议

"

）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以现

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监事宋青林、姚荣国、冯建亮及董事会秘

书徐海忠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2.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

行、民生银行、潍坊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北京银行、深圳

发展银行、汇丰银行等银行办理授信业务，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

贴现、票据致函以及贸易融资等业务，增加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具体事宜以与

银行签订的合同协议为准。

本额度有效期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

:

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1-031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与常熟华崧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

12,000

万元设立子公司。本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5,880

万元，持有

49%

股权；常熟

华崧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出资

6,120

万人民币，持有

51%

的股权。

本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审议并一致

通过了《关于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3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山东歌尔谷崧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工商局核准登记为准

2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人民币

3

、住所地：山东省潍坊高新区

4

、业务范围：生产、加工、销售非金属制品模具、精密注塑件、光学镜片及以上产品相关之

半成品和零配件，并提供售后技术服务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及其他非国家或法令

禁止经营之营业项目。

如与工商登记不符，以工商登记为准。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常熟华崧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注册资本为

3,100

万美元，住所地位于常熟

东南经济开发区久隆路。 该公司系谷崧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控制下的公司，专业从

事精密注塑、精密模具、表面处理和镜头模组之光学零组件的研发与制造。 经过

20

多年的持

续发展，谷崧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股票代码

3607.TW

）拥有每月

350

套以上之模具

开发能力、超过

1,000

台成型机、

50

条以上涂装线，产能规模在业界名列前茅。同时，一体化的

制程整合能力深获国际大厂如

Sanyo

、任天堂、

Canon

、

Flextronics

等认可，产品横跨手机、游戏

机、

DSC

、

Tablet

、

DV Lens

模块等，充分掌握了

3C

产业的脉络。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加强公司在精密模具制造、 精密注塑和

Camera

模组方面

的优势，迅速扩大精密模具制造、精密注塑和

Camera

模组的产能，达到及时满足客户需求

的目的。

五、风险提示

1

、本公司将尽快签订合同，确定具体条款，最终须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2

、拟设立公司成立后，可能存在着公司管理、资源配置、公司文化、人力资源等整合风

险，本公司将不断完善拟设立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096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2011-035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新疆雪峰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产业政策要求和公司发展战略，经过认真调研和论证，

2011

年

10

月

19

日，本公司与

新疆雪峰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告。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新疆雪峰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雪峰民爆）始建于

1958

年，

2007

年经过

资产重组改为新疆自治区国资委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系新疆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 雪峰民爆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

亿元，其中：新疆自治区国资委占该注册资本的

51%

，浙江盾安控股集团占

44.35%

；其他股东占

4.65%

。

雪峰民爆主要生产经营膨化硝铵炸药、乳化炸药、电雷管、导爆管雷管和导爆索产品，以及

现场混装车业务。 工业炸药销售占新疆市场份额的

70%

以上，工业雷管和导爆索占新疆市场份

额的

95%

以上。 同时雪峰民爆具有工信部批准的民爆产品出口权和新疆自治区政府批准的一

般贸易进出口权，部分产品已出口中亚地区及周边国家。

"

雪峰

"

、

"

三岭

"

牌雷管、炸药产品均为

新疆自治区名牌产品。

雪峰民爆现有三个全资子公司、十一家控股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哈密雪峰三岭民用爆破

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密公司），原名哈密矿务局化工厂，始建于

1965

年，

2007

年

11

月由雪峰民爆并购重组。 现哈密公司注册资本为

6387.33

万元，截止

2011

年

7

月

31

日，哈密公

司总资产为

12629

万元，净资产为

9948

万元。 主要从事膨化硝铵炸药、乳化炸药及工业导爆索

产品的生产经营，年生产炸药能力

12000

吨（膨化硝铵炸药

8000

吨

/

年，乳化炸药

4000

吨

/

年），

工业导爆索

800

万米

/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三年， 哈密公司分别实现利润总额

1381

万元、

3119

万元及

4629.5

万元。

2011

年

1-7

月，实现营业收入

8620

万元，实现利润

244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协议的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范畴。

二、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工业炸药产能转移

经国家工信部工信安字 【

2011

】

75

号文批准， 本公司转移工业炸药产能

1.5

万吨至雪峰民

爆，以满足雪峰民爆逐步增加炸药产能生产许可能力的需要。

（二）战略投资入股

1

、雪峰民爆对全资子公司哈密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新增出资全部由本公司认缴，新增出资

价款以双方认可的中介机构资产评估值为计算依据。 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8

月

31

日。 增

资扩股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哈密公司

23%

的股权。

2

、雪峰民爆在本公司投资入股前，已将其持有的新疆江阳民用炸药混制工程有限公司

23%

的股权转让给哈密公司。

3

、雪峰民爆拟由有限责任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谋求上市。 股改增资时，雪峰民爆引进

本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 本公司入股比例不超过增资后雪峰民爆注册资本金的

5%

（不含本

数），具体投资金额以雪峰民爆根据增资扩股时审计评估的数据，结合每股利润，按照全部新进

股东一致认可的市盈率，以现金认购。

（三）股份分红及常态事项

本公司与雪峰民爆一致同意本公司转移产能并投资入股成为哈密公司股东，股份分红时间

从

2011

年

1

月开始，往后年份分红除按国家政策和《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扣除的部分，以不低于

利润总额的

70%

正常分红，确保分红常态化。

（四）延伸产业链深化合作事宜

本公司与雪峰民爆一致同意以此次战略合作为契机和起点，继续在技术进步、现场混装和

爆破服务等方面深化合作，谋求双方企业更大发展。

（五）合作进程

本公司与雪峰民爆一致同意力争

2011

年

10

月底前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并完成哈密公司资

金注入，完成法人治理结构构建。

三、战略合作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本公司与雪峰民爆进行战略合作行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和公司的发展战略。新

疆自治区是我国民爆器材需求大省， 目前区内民爆器材生产企业产能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

求，雪峰民爆是自治区民爆行业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生产企业。 本公司和雪峰民爆进行战略

合作，强强联合，可以满足支持新疆自治区建设的需要，为湖南省产业援疆做出重要贡献。 同

时，以此为契机，与雪峰民爆在现场混装和爆破服务方面开展深入合作，使本公司快速打入新疆

等西部省份市场，不断拓展发展空间，迅速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获得国家更多的政策支持

和扶持，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壮大。

本次战略合作后，本公司转移

1.5

万吨产能至新疆雪峰民爆，从而使本公司工业炸药产能

由

9.1

万吨降至

7.6

万吨。由于产能转移要待新疆雪峰民爆哈密公司技术改造完成后，双方才能

变更生产许可证。 因此，产能转移对本公司

2011

年度生产经营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在许可证变

更后，产能转移，对公司销售收入、利润等指标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通过采取适当调整运

距较远、利润率低的省外偏远地区销售领域的工业炸药销量等营销措施，减少产能转移对本公

司经营利润的影响。 通过与雪峰民爆战略合作收取投资收益，也足以弥补产能转移带来的不利

影响。

四、备查文件

本公司与雪峰民爆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由于此次战略合作行为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完成评估之后，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双方

将签署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网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

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和报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网站和报刊刊登的正式公

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2011-043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湖北光正钢结构有限公司的议案》，公

司拟在武汉阳逻经济开发区使用

1

亿元超募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湖北光正钢结构有限公

司

"

，并作为

"

光正（武汉）十二万吨钢结构和新型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

投资主体。该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暂定为

"

湖北光正钢结构有限公司

"

（以工商部门注册冠名为准）。 【详细内

容见

2011

年

8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以及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阳逻电力支行（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阳逻电力支行

"

）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公司将就超募资金的使用设立专户，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另行签署超募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届时将另行公告。

公司连同保荐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族证券

"

）与建设银行阳逻电力支

行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 、 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

专 户

"

）， 账 号 为

42001136239059996666

，截止

2011

年

10

月

17

日，专户余额为

10,00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在武汉阳逻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十二万吨钢结构和新型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协定存款及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协定存款账户只作为存款用途，不直接发生

经济活动，不办理其他结算及现金业务，不得直接对外进行任何支付，协定存款款项必须进入本

《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定期存单只作为存款用途，不直接发生经济活动，

存单到期后相关款项必须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30

日，期限

6

个月。甲

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

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不得对外发生一切经济活动。 另外，存单到期后如甲方希望续存，

将视实际情况签署补充协议并公告。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

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安勇、孔庆龙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

失效。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0

月

17

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1-31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

"

发展集团

"

）通知，发展集团通过在二级市场

买入的方式，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增持本公司股份

1,821,577

股。本次增持前，发展集团持有本公司

股份

1,380,639,7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047%

。 本次增持后，发展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382,461,

3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136%

。

发展集团后续增持计划：发展集团拟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2

个月内，从二级市场上增持（含已

增持的股份）不超过已发行股份数

2%

的本公司股份。

发展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1-30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原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司为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原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简称

"

原实投资公司

"

）银行借款提供相关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原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大厦楼

28

楼

注册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大厦楼

30

楼

3001

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4,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戴加火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原实投资公司总资产

4,712.06

万元人民币，负债

1.14

万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4,710.92

万元人民币。

三、本次公司为原实投资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根据原实投资公司负责投资建设

"

珠江电厂煤场环保技术改造工程

"

的资金需求，原实投资公司

向中国银行广州珠江支行申请

21,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借款期限

8

年，分期提款，借款利率为实际

提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 按年浮动。 上述借款需由公司提供担

保，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对公司及属下子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下同）担保情况进行审查，公司为属下子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为

71,000

万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除本次担保外，公司存在以下担保：

1

、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公司为广州发展航运有限公司在中国长江航运集团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中国长江航运集团青山船厂订造两艘

5.7

万载重吨散货船向中信银行广

州分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最高额度为

5

亿元人民币的连带保证责任。

2010

年

12

月

8

日中海发展致

函公司，由其向公司提供最高额人民币

2.5

亿元信用反担保，以履行收购发展航运公司

50%

股权的

股东责任。

2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按照《上海期货交易所指定交割油库协议书》

要求提供担保的条款， 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油品投资有限公司为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

公司参与期货储存交割等业务有关的一切责任，继续按

60%

持股比例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 上

述协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到期后双方无异议，自动延期两年，因此广州发展油品投资有限公司所

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随之延期两年。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属下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没有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38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要

求及有关规定，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内部控制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

自查， 自查发现公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为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

的议案》和《关于

"

加强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整改计划的议案》。 根据整改计划，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至此，公司已完成了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中所发现问题的整改。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1-22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的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11

年前三季度业绩将出现亏损，亏损额度在

1,400

万元

－

1,700

万元之间，具体数据将在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3

、本次业绩预告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期同期业绩情况

1

、净利润：

4,087,011.10

元

2

、每股收益：

0.0075

元

3

、每股净资产：

1.0157

元

三、亏损情况说明

由于油脂原料价格不断上涨，而国家为抑制通货膨胀，对食用油终端价格采取调控措施，导

致油脂产品销售毛利率同比下降

3.1

个百分点。 同时，因国家

2011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民医

保，建立了基本药物由各地省级政府集中统一招标采购配备使用的新模式，实施低价中标政策

迫使药品降价销售，导致我司

1-9

月药品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2,741

万元，毛利率同比下降了

7.6

个百分点等。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373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

2011-036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根据该项决议，公司将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具体使用期限为

2011

年

4

月

28

日

至

2011

年

10

月

27

日。

(

详见

2011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2011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将上述金额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

还情况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11－041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财务顾问机构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9

年

6

月

30

日，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

第一创业

"

）签署了《独立财务顾问协议书》，第一创业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

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目前仍处在持续

督导期。

2011

年

10

月

20

日，公司收到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持续督导财务顾问机构的函》。 第一创业与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共同投资设立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一创摩根

"

）。 按照相关

监管要求，在一创摩根正式成立后，第一创业须将其投资银行相关业务转让给一创摩根。 为此，公

司与第一创业签署了《转让确认书》并约定，公司原与第一创业签署的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由

一创摩根享有和承继。

2011

年

9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保荐机构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580

号）文件核准，一创摩根取得保荐机构资格。 根

据《转让确认书》约定，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持续督导的权利及义务由一创摩根承继，公司

持续督导机构由第一创业变更为一创摩根，持续督导期限不变。

备查文件：

1

、公司与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转让确认书》；

2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持续督导财

务顾问机构的函》；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资格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580

号。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11－042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专项活动整改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对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

落实自查表》，开展了内控规则专项自查，并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具体内

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根据自查，公司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

转让协议》。 针对上述未落实问题，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

资格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1

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10-05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在山西新设

2

家证券营业部获批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对新设营业部进行授权的决议，按监管要求，公司积

极向监管机构提交证券营业部新设申请。

2010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在山西省新设

2

家证券营业部的

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批复。

根据《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山西设立

2

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公司获准在山西

省晋中市平遥县、寿阳县各设立一家证券营业部，证券营业部的营业范围为证券经纪业务。

公司将积极办理该

2

家新设证券营业部的人员、设施、制度、系统的配备完善工作，自批复之日

起

6

个月内，持相关工作完成情况的说明、证券营业部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部负责人的证券公司

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资格批复复印件到中国证监会申领《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并在相关营

业部达到监管要求后，正式开业。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967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1-024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0

月

20

日，公司监事会接到监事刘汉武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请求辞

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由于刘汉武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故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监事后方可生效，在此之前，刘汉武先生仍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监事候选人，提请股东大

会选举。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